駐胡志明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公告

97年1月29日

1、 奉外交部訓令，恢復受理柬籍人士申請依親簽證面談及驗證台、柬跨國婚姻文件。

2、 自97年2月1日起，申請人於完成在柬埔寨結婚程序後，得依下列方式，至本處預約依親簽證面談及驗證結婚證書：
（1） 面談方式：申請人須先預約面談日期，屆時依約定時間報到，面談之前，請當事人先行繳交居留簽證費及驗證結婚證書費用，並由本處抽簽排定面談順序。
（2） 應備文件：申請人來處報到時須備齊申請依親簽證及驗證結婚證書之相關資料及表格請詳附表。
（3） 面談通過者，本處即驗證結婚證書供當事人持憑辦理我國內結婚登記，完成登記後繳交業經結婚登記之戶籍謄本、外籍配偶之體檢表、無犯罪紀錄，並補繳相關文件驗證費用，以便依規定核給簽證。
（4） 面談未通過，依據「外國護照條例簽證規費收費基準」第7條第1項及「外交部及駐外館處辦理領事事務文件證明收費標準」第6條規定，不退還簽證及辦證照規費費用。
3、 注意事項： 

(1) 簽證核發為國家主權行為，依外國護照簽證條例第12條規定，中華民國政府有權拒發且無需說明原因。
(2) 依據「外國護照簽證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駐外館處得視個案要求當事人提供財力證明、來台目的證明、在台關係人保證書或其他審核所需之文件。
(3) 本公告說明內容如有更動，請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資訊網站公布之最新資料為準。
五、詳細辦理手續，請參附表說明。

六、特此公告周知。
      國人之柬籍配偶依親簽證面談手續
                                 駐胡志明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2008年1月 29 日公告                                                                          
自2008年2月1日起，申請柬籍人士依親簽證面談及驗證台、柬跨國婚姻文件等事項，敬請依下述程序辦理：
	編號
	程序
	應   備   文   件
	說  明  事  項

	一
	國人與柬埔寨籍配偶在當地完成結婚登 記
	柬埔寨結婚證書必須經柬國外交部翻譯為英文暨經其駐胡志明市總領事館驗證。
	國人申請驗證結婚文件，如實際目的與事實不符，倘有觸犯我國刑法者，將被判刑、拘役或處以罰金；倘其申請目的涉及假結婚、販賣人口、仲介赴台工作情事，中華民國政府均將依法追訴。



	二
	預約登記面談
	登記面談時請先填好預約面談申請表，並備妥下述文件：

1. 業經翻譯驗證之柬埔寨結婚證書影本乙份。
2. 雙方護照（柬籍人士如曾赴台必須提供新、舊護照供查驗）、柬籍人士身分證、國人入柬簽證影印本各1份。
3. 繳交「交往過程說明書」影本(含可資參考之證明) 。

(以上文件均請備正本以供查驗，完成預約登記後，正本立即退還)。
請注意：
· 交往過程說明書格式可於本處網站先行下載使用。
· 資料填寫不全、未依規定提供與該項婚姻相關人士親自簽章之證照影本，本處將予拒絕登記。
· 結婚當事人、文件代辦人或介紹人如提供不實文件，若觸犯偽造文書罪嫌，本處將依法究訴。
· 因前項情形於面談時遭拒絕之案件，將不再受理申請第二次面談。

	1. 結婚當事人雙方必須親自至本處登記預約面談。

2. 審查過程中 (含面談之前、後期間及簽證審查過程) 若發現內容填寫不實，涉及欺瞞，企圖讓公務員作不實之登載或處置時，將依法予以逕拒；並拒絕再予登記面談；已通過面談者，如已驗發文件或核給簽證者，均將依法予以廢止，如涉及公訴罪，將依法究訴。

3. 如涉及人口販運、假結婚、偽造文書等犯法行為，有關涉案人資料，將函送相關政府機關依法予以偵查、追訴。 



	三
	報到面談
	1. 婚姻雙方當事人報到面談時，應備下列文件：

2. 領填簽證申請表及文件驗證申請表及繳交兩吋照片兩張、繳交申請居留簽證及驗證結婚證書之費用 (其他文件驗證費用此階段暫毋需繳交)。
3. 柬籍配偶與我國人結婚前之單身證明或婚姻紀錄證明（由柬國政府出具），柬籍配偶曾離婚者，須再提供離婚證書、離婚登記。
4. 柬籍配偶司法履歷表（六個月內有效、無犯罪紀錄）。

5. 柬籍配偶如曾改名換姓，須提出有關證明。

6. 雙方護照正本及國人入柬、入越簽證影印本各1份。

(以上2.3.4項文件必須經柬國外交部翻譯為英文暨經其駐胡志明市總領事館驗證，並提供正、影印本各一份)

請注意：
雙方報到面談時，必須同時繳交外籍配偶申請居留簽證費、驗證結婚證書之費用，倘經過面談遭本處拒絕核發國人配偶之簽證者，依據外國護照簽證規費收費標準之規定，簽證規費概不退還；本處並同時拒絕驗證結婚文件，依據駐外館處公證事務收費標準第七點之規定，驗證規費不予退還。
	1. 報到面談時，若文件不齊或未經驗證，除因不可抗力因素或不能歸咎於當事人之情形外，將不予受理，並請重新登記面談。

2. 當事人如因重大事由而未備齊文件(須舉證)，將視個案情形，同意當事人於補備齊文件後，依本處業務狀況，另擇期安排面談。

3. 經審查，如有下述情形 (其他未及列舉情形，若必須拒絕者，仍將依法決定准駁)，將依法拒絕核給簽證，同時拒絕驗證結婚文件：
· 當事人任一方結婚動機堪虞、涉及假結婚及人口販運案件、或該項婚姻之外籍配偶極可能淪為性剝削、強制性勞動之受害者、任一方可能涉及其他非法目的或核予柬籍配偶簽證有顧慮者。
· 結婚當事人之陳述、有關文件填註不實，涉及欺瞞者，將予以逕拒。
· 外籍配偶冒用他人身分或持用偽變造文件者。
· 外籍配偶在台期間曾有逾期停(居)留、擔任外勞擅離職守逃逸情形、非法工作等違規情事及其他違反中華民國法令者。
· 男女任一方經鑒定患有精神疾病、無行為能力或罹患重症、傳染病，不宜從事夫妻生活者。
· 國人長期無業或經常性收入偏低且缺乏工作技能，難以獨力負擔最低水準之家計生活，未能予外籍配偶適當照顧者。
· 男女雙方缺乏具體溝通能力，雖經一段時期交往仍無法充分瞭解彼此之身家背景，決定結婚顯屬匆促者。
· 其他足以認定外籍配偶赴台將造成我國社會負擔者。


	四
	通過面談者驗證相關文件
	1. 面談通過驗發結婚證書。
2. 俟台灣配偶辦出戶籍謄本，寄給柬國配偶申請簽證時，驗證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及司法履歷表及其他必要文件並繳費用。

	柬籍人士健檢不合格原因如係患有傳染性疾病者，必須經醫師證明已治療痊癒或無傳染他人之可能性者，始同意核給適當簽證赴台。



	五
	核發簽證
	核發簽證時須補繳赴台簽證所需文件：

1. 繳交司法履歷表（無犯罪紀錄）。

2. 繳交身體健康檢查表（三個月之內），「健康檢查項目中，妊娠孕婦可免接受「胸部X光檢查」。

3. 經本處驗證過之結婚證書。

4. 柬籍配偶已辦妥我國內結婚登記之戶籍謄本（三個月內有效）。


	1． 申請人完成國內戶籍結婚登記並提具必要文件後，本處將視情況發給國人之外籍配偶居留或停留簽證（倘係核發停留簽證，簽證費用差額將不退費）。
2． 面談通過者，為配合內政部實施外籍配偶入國前輔導，獲知通過面談後，結婚雙方當事人必須參加外籍配偶入國前之輔導講習。
3． 中華民國內政部已建置0800088885愛護外籍配偶專線。本專線提供國語、越語（服務時段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下午五時），印尼語、泰語、英語、及柬語（下午1時至下午5時）等關於生活適應、教育文化、就業服務、醫療衛生、人身安全、子女教育、居留定居及法令等有關照顧輔導諮詢及通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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